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上年分值为17分，内容在考试时主、客观题均有可能考查。总体来说本章理解难度中等，但需要对比记忆的考点特别多，需要大家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并反复复习。
2025年教材根据多部法律文件，进行多处修改补充。
本章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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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法律制度概述
考点1：公司的概念和种类（★）
1、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公司一般是指依法成立，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的营利法人。
其特征为：
（1）依法设立。
（2）以营利为目的。
（3）以股东投资为基础设立。
（4）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独立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注意】本章以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公司法》为依据，结合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阐述。（2025年新增）
【注意】《公司法》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施行前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适用《公司法》更有利于实现其立法目的，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公司法》施行前已经终审的民事纠纷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2025年新增）
2、公司的种类
	分类标准（常考）
	种类
	解释

	以公司资本结构和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方式为标准
	有限责任公司
	是指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是指将公司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

	以公司组织关系为标准
	母公司和子公司
	母子公司都具有法人资格，在法律上是彼此独立的企业，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总公司和分公司
	分公司没有独立的公司名称、章程，没有独立的财产，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可以领取营业执照，进行经营活动，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


【解释】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例-多选题】甲有限责任公司为扩展业务在外地设立乙分公司，下列关于乙分公司法律资格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乙分公司可以领取营业执照
B.乙分公司没有独立的财产
C.乙分公司可以有独立的公司章程
D.乙分公司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答案：ABD
解析：分公司是公司依法设立的以公司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其法律后果由公司承担的分支机构。相对分公司而言，公司即为总公司或本公司。分公司没有独立的公司名称、章程（选项C错误），没有独立的财产（选项B正确），不具有法人资格，但可领取营业执照（选项A正确），进行经营活动，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我国《民法典》规定，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选项D正确）。

【例-单选题】下列关于子公司法人资格和民事责任承担的表述中，符合公司法律制度规定的是（  ）。
A.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B.子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财产不足以清偿的民事责任，由母公司承担
C.子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母公司承担
D.子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应与母公司共同承担民事责任
答案：A
解析：母子公司都具有法人资格，在法律上是彼此独立的企业，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例-判断题】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法人设立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只能由法人承担。（   ）
答案：×
解析：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考点2：公司法人财产权（★★★）
1、公司法人财产权概念
公司作为企业法人享有法人财产权，拥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法人财产，并依法对该财产行使占有、使用、受益、处分的权利。
2、法人财产权限制性规定
（1）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注意】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2）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
【注意】接受担保的股东或者接受担保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上述规定事项的表决（回避）。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3）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法律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从其规定。
【解释】《公司法》施行前与公司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依据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认定无效，而依据《公司法》认定有效，因约定公司对所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该约定效力发生争议的，适用前述规定。（2025年新增）
【解释】由原则上禁止变为原则上允许公司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旧《公司法》
	新《公司法》

	第15条：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第14条第2款：法律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从其规定。

	《合伙企业法》第3条：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



【例-判断题】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由公司董事会作出决议。（  ）
答案：×
解析：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

【例-单选题】李某是甲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甲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因借款需要请求甲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甲公司遂召开股东会对此事项进行表决。下列关于甲公司股东会决议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李某不可以参加表决，该项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过半数通过
B.李某不可以参加表决，该项决议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C.李某可以参加表决，该项决议由全体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D.李某可以参加表决，该项决议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答案：B
解析：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决议。接受担保的股东或者接受担保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上述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